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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2023年度）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同，银监复〔2006〕250号）

文件批准 ,于 2006年 8月 17日获批取得《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

L0046H233010001），于2006年8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2023年3月1日经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

融许可证》。2024年1月申请换发最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7866688J）。 

财务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174.00万元，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审核批

准，分别于2012年9月、2021年12月、2023年12月三次增加注册资本。当前（报告

出具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353,155.3501万元（当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

续)。截至2023年12月31日，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418,924,279.80  68.494624% 

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73,394,951.90  24.731183% 

3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79,744,756.48  2.258065% 

4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53,163,170.98  1.505376% 

5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3,163,170.98  1.505376% 

6 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53,163,170.98  1.505376% 

合计 3,531,553,501.1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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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经营范围：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

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

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

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法律法规规定或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会、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

层，并对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进行了明

确规定；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并按照决策系统、监督反馈系统、执行系统互相

制衡的原则，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内部控制

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财务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董事会负责保证财务公司建立并实施充分且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审批

整体经营战略和重大政策并定期检查、评价执行情况；负责确保财务公司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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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审慎经营，明确设定可接受的风险程度，确保高级管理层采

取必要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并控制风险；负责审批组织机构；负责保证高级管

理层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 

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业务发展、

对外投资和信贷等的重大事项进行风险审议和决策。审计委员会负责对内部控制

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监督董事会及

董事、高级管理层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内部控制职责；负责要求董事、董事长及

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财务公司利益的行为并监督执行。 

高级管理层负责制定内部控制政策，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有效性进行

监测和评估；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落实内部控制制度；负责建立识别、计量、

监测并控制风险的程序和措施；负责建立和完善内部组织机构，保证内部控制的

各项职责的有效履行。 

信贷审查委员会由财务公司分管风险合规业务的副总经理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组成，负责审议涉及财务公司信贷管理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等方面规定；审议

客户年度最高综合授信方案和临时调整方案；审议同业客户交易名单、交易最高

限额方案和临时调整方案；审议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等事项。 

投资审查委员会由财务公司总经理、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审议财务公

司年度投资策略；审议财务公司年度交易对手白名单；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审议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的投资和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投资业务的具体运作方案、具

体品种投资额度、经营层及以下各级的操作权限、决定具体风险控制措施；审议

投资类资产的风险分类及评估损失状况等事项。 

财务公司设置办公室、党群纪检室、人力资源部、风险合规部、融资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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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部、投资业务部、财务结算部、稽核审计部、科技信息部、财务服务一

部、财务服务二部、财务服务三部、财务服务四部。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和集团《全面风险管

理办法》，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董事会授权负责拟定风

险管理政策，监督和评估财务公司整体风险状况，有序开展风险管理活动，不断

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加强内控建设，完善制度管理体系，规范操作流程。

公司各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化管理办法、操作流程、工作指引和风险防范措施，

职责分工明确，责任分离，相互监督与制约，达成对日常经营中的各种风险进行

预测、评估和控制的目标。 

财务公司以实施“三道防线”为内部控制基础，已形成覆盖财务公司内外部

各相关工作领域的，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由风险合规部负责组织制定年度

风险管理策略，开展年度全面风险评估，制定重大风险管理策略及应对方案；建

立风险量化指标体系，对各项风险指标进行监测；将风险审核嵌入业务流程，由

风险合规部对信贷、投资、同业及部分结算业务逐笔开展合规审核；按季度对信

贷资产、权益投资、同业资产及其他应收款等资产开展风险分类，如实反映风险

资产状况，为计提资产损失准备提供依据；强化内控体系建设，按年制定公司制

度建设计划，有序搭建与全面风险管理机制相融合的内控制度体系和工作流框架。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及属地监管局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关于结算管

理、存款管理的各项管理办法与业务制度，各项业务制度均有详细的操作流程，

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则等，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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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算管理 

财务公司为规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效控制和防范结算风险，保证结算业务

的规范、安全、稳健运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和《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成员单位账户管理办法》《成员

单位账户开立、变更、撤销操作规程》《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业务操作规程》等业

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通过标准化业务操作控制差错发生的概率。成员单位日

常均通过财务公司业务管理系统提交预算、备案及支付指令，严格保障结算的安

全和便捷。财务公司制定严格的对账机制，成员单位可通过业务管理系统实现网

上对账，或在系统中打印账户对账单进行线下对账。 

（2）存款管理 

财务公司为加强人民币存款管理、规范人民币存款业务，依据《人民币单位

存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成员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等制度，对人民

币存款业务的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对存款人开销户进行严格审查，严

格管理预留印鉴资料和存款支付凭证，有效防止诈骗活动；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相关政策严格按照金融监管总局和人民银行

相关规定执行，充分保障成员单位的资金安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财务公

司存款利率参照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行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同品种

最高挂牌利率执行。 

（3）同业业务 

财务公司为加强同业业务管理，规范同业业务流程，依据《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同业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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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综合授信管理办法》，明确同业综合授信准入、名单制管理、授信额度管

理及授后管理等要求，规范同业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流程，建立健全前

中后台分设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检查，确保同业业务经营活动依法合

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同业市场和货币市场价格及实际需求，积极主动管

理头寸，在保障流动性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资金计划发起同业定期存款和债券逆

回购等业务，并抓住机遇积极与合作银行协商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价格，有效提

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4）流动性管理 

财务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的流动性管理策略，通过以下措施来保障公司流动性

水平始终保持在安全状态：一是通过调整资产的品种和期限结构配置，改善流动

性指标；二是通过加强资金计划管理和流动性监测水平，提高管理的主动性；三

是通过加强同业合作，拓宽融资途径，扩大综合授信规模，保持资金融通渠道畅

通。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信贷业务统

一授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管理办法》和《信贷审查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多项业务制度

及操作规程，全面涵盖了财务公司授信流程、自营贷款、委托贷款、票据业务等

信贷业务，构成了全面的信贷业务制度体系。财务公司实行统一授信管理，严格

审核成员单位授信申请，切实执行授信尽职调查、授信评级和授信限额测算及授

信审批制度，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严控风险。财务公司建立统一的授信

操作规范，切实施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综合授信额度

经风险合规部审查，并由信贷审查委员会决策通过后方可生效。办理具体信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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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需落实相关授信使用管理要求，经风险合规部审查通过，完成逐级审批后，

方可办理放款。授信实施后，对各项影响偿债的因素进行持续监测，按季度编写

《贷后管理手册》。 

3．会计核算控制 

财务公司为规范会计核算，真实、完整提供会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具体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制定了《会计政策制度》《内部会计监督与

监控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内部规章制度，对会计核算流程进行了

规范。财务公司会计岗位设置分工明确、责任分离，严格执行岗位不相容的相关

规定；会计核算严格按照准则执行，并执行必要的复核程序，以实际发生的交易

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4．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对

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由稽核审计部负责具体落实。财务公司

建立了《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稽核审计业务管理办法》《稽核业务操作规程》

《审计业务操作规程》等稽核审计制度，明确了内部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的职责

和权限、各类业务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等。同时，财务公司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和行业审慎监管的各项要求，依法在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定期开展常规稽核和

专项审计，实现对各业务条线审计全覆盖。对发现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

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及时向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或监事会提出有价

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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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制定了《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办法》《业务连

续性管理办法》等在内的制度，对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进行了规范。目前财务公司

信息系统由科技信息部按照财务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统一运维和管理。财务公司

信息系统是由北京九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 

财务公司信息系统业务功能模块主要包括网银业务、柜台结算、清算业务、

财务总账、评级授信、信贷业务、同业业务、投资业务、头寸管理、五级分类、

票据业务、客户信息、价格管理、电子回单管理、预算管理、报表模块、门户管

理、工作流管理等，实现了结算管理、存款管理、信贷管理、同业管理、投资管

理、资金计划、报表管理、用户管理及权限分配、审批流程管理等相关业务处理

功能；系统设有ERP接口平台、银企接口、电票系统接口、监管报送接口等，实

现了与银行、票交所和外部监管机构的联动。 

6．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为加强投资业务管理，防范投资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管理

办法》《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交易对手名单制管理办法》和《投资审查委员会工作规

则》等业务管理办法及操作规程，对固定收益投资等业务相关流程及操作进行了规

范。财务公司投资业务流程规范，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分离。年度投资策略、投

资产品及额度均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在投资业务实施过程中，按照严格控

制、相互监督原则进行限额测算，逐级审批。投资产品持有期间，投资业务部需持

续跟踪所投资产品的相关各类信息，开展逐日盯市，及时了解投资产品价值变动、

发行人重大经营事项和财务状况、外部评级变化等信息，如有对投资产品产生重大

影响事项，需出具卖出建议书，及时止损。 

三、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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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为42,951,554,713.01元，净资产

5,037,692,235.14元；2023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69,350,982.39元。具体经营情

况请参见下表：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2,951,554,713.01 35,282,976,599.43  

净资产总额 5,037,692,235.14 4,961,105,341.79   

吸收存款 37,749,529,870.82 30,234,515,818.34 

营业收入 669,350,982.39 856,328,473.53   

利润总额 615,589,492.29 607,087,633.22   

净利润 467,895,189.45 462,551,957.66   

 备注：财务公司2022、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

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截至目前，未发现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

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未发生过董事或高管人员涉及严重违

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未发生过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

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未受到过金融监管总局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令

整顿。 

（三）监管指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

理办法》相关要求，具体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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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定：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 

财务公司实际：资本充足率为16.55%，符合规定。 

2．规定：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财务公司实际：流动性比例为49.00%，符合规定。 

3．规定：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贷款月日均数

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80%。 

财务公司实际：贷款余额占各项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59.47%，贷款月

日均数占各项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58.92%，符合规定。 

4.规定：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财务公司实际：集团外负债为0，符合规定。 

5.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15%。 

财务公司实际：票据承兑余额为资产总额的1.68%，符合规定。 

6.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3倍。 

财务公司实际：票据承兑余额为存放同业余额的12.35%，符合规定。 

7.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 

财务公司实际：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占资本净额的13.35%，符合规定。 

8．规定：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10%。 

财务公司实际：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为0，符合规定。 

9．规定：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70%。 

财务公司实际：投资总额占资本净额的32.16%，符合规定。 

10．规定：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20%。 

财务公司实际：固定资产净额占资本净额的0.35%，符合规定。 

四、浙能电力对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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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程序 

经浙能电力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能电力与财务公司签署

2023-2025年《服务合作协议》，由财务公司向浙能电力提供存款、贷款、票据、

结算、财务管理等服务。 

（二）金融服务内容 

1、存款业务 

（1）存款业务内容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单位协定存款、单位通知存

款等。 

（2）存款利率参照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行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同品

种最高挂牌利率执行。 

（3）浙能电力及子公司存款安排 

2023、2024、2025年日存款余额最高分别不超过350亿元、450亿元、550亿元。 

2、贷款业务 

（1）贷款利率 

项目贷款利率不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向浙能电力发放贷款的同期、同档最高贷款

利率，向浙能电力及子公司提供的贷款优惠条件应不低于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给予浙

能电力及子公司的优惠条件，同时也不低于浙能财务公司能够给予与浙能电力及子

公司同等信用级别的其他客户的优惠条件。 

（2）授信额度 

2023、2024、2025年授信总额度分别不超过350亿元、450亿元、550亿元。 

（三）风险控制措施 

经浙能电力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能电力制定《与浙江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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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证监发〔2022〕48

号），经浙能电力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浙能电力修订《与浙江省

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重点关注财务公司是否存

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通过向财务公司委派董监事，

定期了解财务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要求财务公司及时将自身情况告知浙能电力，

细化风险处置预案，明确公司不得继续向财务公司新增存款的情形，切实保障在财

务公司存放资金的安全性。 

五、浙能电力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 

（一）存款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每日最高存款

限额 
存款利率范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存入

金额 

本期合计取出

金额 

财务

公司 
3,500,000.00 

0.20%-2.10% 1,141,208.11 21,449,033.03 20,906,605.90 1,683,635.24 

合计 / /  21,449,033.03 20,906,605.90 1,683,635.24 

 

（二）贷款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贷款额度 
贷款利率范

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贷款

金额 

本期合计还款

金额 

财务

公司 
3,218,397.26 2.56%-3.00% 

1,369,922.00 2,414,127.00 2,558,791.00 1,225,258.00 

合计 / / 1,369,922.00 2,414,127.00 2,558,791.00 1,225,258.00 

 

（三）授信业务或其他金融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总额 实际发生额 

财务公司 开立票据 145,967.81 280,974.75 

财务公司 贴现票据 88,000.00 88,000.00 



13  

 

（四）浙能电力在财务公司存（贷）款比例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浙能电力在财务公司的存款比例为86.97%，浙能电力在

财务公司的贷款比例为25.63%。 

六、风险评估意见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做出如下评估结论（截至2023年12月31日）: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 

（三）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

贷款逾期、计算机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诈骗、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和刑

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四）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因违法违规收到金融监管总局等监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或责令整顿； 

（五）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

权交易或经营风险等事项； 

（六）自成立以来，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较大

安全隐患的事项。 

（七）财务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经营，内控健全，经营业务良好，风险管理不存

在重大缺陷，风险可控。 


